
为应对此次疫情， 不少地方也采取了

一些超常规的措施， 有些地区为了阻断疫

情传播途径， 甚至采取了挖断道路、 堵塞

道路的方式进行防控， 对此法律人士指

出， 采取措施一定要注意于法有据， 避免

违法行为的发生。

李文峰接受采访时表示， 对这种情

况， 一方面要理解村民对防控疫情的良好

愿望和紧迫心情， 毕竟他们已经在积极行

动来防控疫情。 从另一方面也需要指出采取

挖沟封堵来断路的这种行为并不可取。

根据法律规定， 地方政府在紧急情况下

是可以封闭道路的， 但是封路不等于断路，

如果采取挖沟堆填等方式导致道路无法通行

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可能涉嫌违法了。

李文峰建议， 为了落实政府封路的措

施， 对一些农村地区可以在路口采取设置栏

杆， 或者派人值守的方式， 来达到封路的效

果。

另有法律人士指出， 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 必须要坚持合理合法并重， 坚持适当原

则和比例原则， 让防控措施发挥出应有的效

果。

“封路时应当保留必要的通道， 从而确

保病人能够得到及时的救治， 医用生产生活

等物资能够正常运输。”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

授陈永生建议。

就在疫情防控工作紧张进行之时， 一些不法

分子却打算趁机赚取不义之财。 近期全国各地都

发生了利用疫情进行诈骗的案件。

前不久， 福建福州警方接到的一起报案， 报

案人陈先生称， 他被朋友邱某以出售新型冠状病

毒特效药为名骗走 9000 元。 从陈先生手中， 民

警见到了他所购得的所谓“新型冠状病毒特效

药”。 药品是用一个透明塑料袋装着， 呈绿色，

共计 42颗， 成分不明。

受案后警方立即对该案展开调查， 通过受害

人陈某提供的线索， 发现男子邱某有重大作案嫌

疑， 随即警方在邱某的暂住处将其抓获归案。 随

后， 民警将邱某带回福州进行调查。 经审讯， 邱

某交代， 他售卖给陈某的药片只是普通的保健药

品， 并对虚构事实骗取他人钱财的违法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 目前， 犯罪嫌疑人邱某因涉嫌诈骗，

被警方刑事拘留。

除了所谓的特效药， 口罩作为疫情防护的重

要物资， 也成了有不法分子实施作案的目标。 1

月 28 日， 广东潮州警方接报案称， 有人在微信

群发布虚假售卖 N95 口罩的广告， 在收取费用

后将受害人微信“拉黑”。 经调查， 警方迅速锁

定了犯罪嫌疑人张某。

警方调查后发现， 嫌疑人张某利用当前市面

上口罩脱销的情况， 在微信群里说他有 N95 口

罩销售， 并以每个 25 元价格进行兜售。 个别急

于买到口罩的网友没有甄别真假， 就在群里和他

联系和购买。 其实嫌疑人自己并没有 N95 口罩，

本身也不销售医用物品。 经警方掌握， 共有 3 个

网友上当受骗， 转账向嫌疑人购买了口罩， 嫌疑

人收到钱后， 就把购买者拉黑了

经缜密部署， 1 月 28 日警方在惠州市惠阳

区将实施诈骗的犯罪嫌疑人张某抓获， 现场缴获

涉案手机及银行卡等作案工具。

潮州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提醒， 疫情当

前， 广大群众网上购买医用口罩、 酒精、 消毒水

等防疫用品要到正规购物网站， 提到汇款、 转

账、 提供验证码等信息时， 一定要提高警惕， 谨

防上当受骗。

对此法律人士表示， 在疫情期间实施此类违

法犯罪活动， 往往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 因此

在定罪量刑时， 往往会依法从重进行惩处。

“当前口罩非常稀缺， 一些人在网上以贩卖

口罩的名义进行诈骗。 在平时这仅仅是一个普通

的侵财案件， 但是在防控疫情的特殊时期， 就会

导致有关急需口罩的单位和个人不能及时获得口

罩， 会影响防控疫情的顺利进行， 甚至导致疫情

的扩散， 所以它的危害比平时更大， 那么也更需

要依法从重打击。” 李文峰分析。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也表示， 根据

《刑法》 理论与实践， 在特殊的时间地点实施犯

罪， 最典型的就是在灾害发生期间或者在疫情发

生期间， 实施违法犯罪就属于从重处罚的情节，

在判刑的时候应该比平时更重。

（整理自央视新闻频道 《法治在线》）

利用疫情实施犯罪

将从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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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路应于法有据保留必要通道

 ?下， 为了有效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全国各地紧急动员， 医护人员更是坚守一线。 然而在这

非常时期， 一些不当行为却时有发生， 比如： 逃避抗拒

隔离治疗、 擅自挖断道路封路等等， 不仅扰乱了正常的

疫情防控工作， 而且还触碰了法律的红线， 甚至可能被

追究刑事责任。 今天， 就来看看疫情防控中的法与罚。

2020 年 1 月 20 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发布公告： 经国务院批准， 将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

传染病防治法》 规定的乙类传染病， 并采

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 控制措施。 按照传

染病防治法的规定， 我国将传染病分为甲

类、 乙类和丙类三种。 其中甲类传染病仅

包括鼠疫、 霍乱两种。

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副主任李文峰

表示， 对这次疫情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防控

措施非常必要， 很及时， 也有利于警示、

教育、 引导社会各界严格遵守这次疫情的

防控措施， 依法有序进行防控疫情， 避免

触犯刑法和其他法律法规， 在全社会形成

防控疫情的合力。

这一决定不仅意味着疫情防控工作要

严格依法进行， 而且还表明实施扰乱疫情

防控工作的不当行为， 将可能被追究刑事

法律责任。

李文峰介绍， 从刑法角度讲， 这意味着

司法机关可以适用 《刑法》 第三百三十条规

定的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依法严惩妨害这次

疫情防控的犯罪行为。 根据最高检公安部立

案追诉标准， 单位或者个人违反传染病防治

法的规定， 引起甲类或者按照甲类管理的传

染病传播， 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 才会构

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传染病防治与公共安全、 社会管理秩

序息息相关。”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李

奋飞表示， 如果发生妨碍预防控制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的行为， 如拒绝隔离、 瞒报疫

情、 哄抬物价、 防治失职等， 就涉嫌违反

《刑法》 相关规定， 可能会被追究相应的刑

事责任。

法律专业人士表示， 我国应对传染病疫

情防治的相关法律法规比较完备， 包括 《传

染病防治法》 《刑法》 《治安处罚法》 《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以及最高法、 最

高检 2003 年联合出台的 《关于办理妨害预

防、 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

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等， 这些法

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不仅是采取疫情防控措施

的法律依据， 也应该成为每一个公民在疫情

期间的行为规范。

李文峰分析，对故意传播疫情的行为，要

看它危害对象的不同以及危害后果的大小，

可能构成不同的犯罪。 如果这个故意传播行

为可能或者已经侵害了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的， 也就是说危害了公共安

全了， 那么就可能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 如果这个感染者他是针对某个人或

者某些人来传播这个肺炎疫情的， 那这种行

为，根据他的危害后果的不同，可能构成故意

伤害或者寻衅滋事等犯罪。

扰乱疫情防控或将被追究刑责

疫情防控中的法与罚

依法严处失职、“暴力伤医”等行为
公开是最好的稳定剂， 按照我国 《传

染病防治法》 的相关规定， 传染病暴发、

流行时，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向社会

公布传染病疫情信息， 并可以授权省、 自

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向社

会公布本行政区域的传染病疫情信息。 同

时， 依法负有传染病疫情报告职责的人民

政府有关部门、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医疗

机构、 采供血机构及其工作人员， 不得隐

瞒、 谎报、 缓报传染病疫情。

两高 2003年解释有明确规定，相关部

门人员严重不负责任，隐瞒、缓报、谎报，或

者授意、指使、强令他人隐瞒、缓报、谎报疫

情灾情，造成传染范围扩大、或者疫情灾情

加重的，就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 根据《刑

法》第四百零九条规定，就构成传染病防治

失职罪，要依法进行刑事追究。

有法可依、 更要执法必严， 多部门针

对疫情期间违法犯罪行为， 依法采取了严格

处罚措施。 1 月 27 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下

发 《关于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疫情防控部署坚

决做好检察机关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强

调要严惩隐瞒、 谎报疫情， 未及时采取预

防、 控制措施造成疫情扩散等失职犯罪； 严

惩在疫情防控期间哄抬物价、 牟取暴利， 生

产销售伪劣防治、 防护产品药品等犯罪； 严

惩患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以及疑似病症

故意传播病毒、 拒绝接受检疫、 强制隔离治

疗造成严重后果的犯罪等； 加大对疫情防控

期间“暴力伤医” 行为的打击力度； 同时结

合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开展源头防控， 为疫情

防控营造有利司法环境。

“对这些犯罪， 检察机关的态度是明确

的， 坚决的， 将会依法予以严厉打击。” 李

文峰介绍， 对于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的案

件， 检察机关将会适时提前介入， 就案件性

质、 收集证据、 法律适用提出意见， 同时最

高检也在会同有关部门， 对这次疫情防控中

一些法律适用问题进行研究， 以便更有效的

打击这些犯罪， 为疫情防控工作的顺利开展

提供法治保障。

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要求， 多地检察

机关已经展开行动， 1 月 30 日， 上海检察

机关对两起销售假冒伪劣口罩案件提前介入

调查。 浙江检察机关也先后对两起销售过期

口罩和伪劣口罩的案件提前介入调查， 并对

涉案犯罪嫌疑人作出了批准逮捕决定。

同时， 依法防控疫情更需要社会公众懂

法守法， 尽到法律规定的义务， 让疫情防控

工作在法律的轨道上顺利进行。

李文峰也建议社会公众一定要依法进行

防控， 采取合理合法的方式， 避免在防控的

同时损害到别人的这个合法权利， 否则可能

就会面临行政处罚甚至是刑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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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决定书》确定的方式依法履

行上述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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